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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背景
• 2021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22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 印花税法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确立后颁布的第一部税法，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来出台的第七部财产行为税法

• 印花税是地方税体系中的重要税种，印花税法的出台是健全地方税体系的重大成果，

标志着地方税体系更加完备、 更加成熟、更加稳固

• 印花税立法遵循税制平移原则，同时结合征管实际，形成现行共计20条的法律条文



制度框架

Ø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Ø 《关于印花税若干事项政策执行口径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2号）

Ø 《关于印花税法实施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3号）

Ø 《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等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4号）

ü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调整印花税等部分税种纳税期限的公告》

（深圳市税务局公告2022年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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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调整

印花税个别征收品目的名称做了调整，纳税申报选择征收品目的时候一
定要注意

ü “购销合同”改成了“买卖合同”

ü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合并称为
“建设工程合同”

ü “融资租赁合同”单独列出，税率为租金的万分之零点五



三个取消

1. 取消尾数规定，据实计税纳税

ü 《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应纳税额不足一角的，免纳印花税。应纳税额在一角以上的，其

税额尾数不满五分的不计，满五分的按一角计算缴纳。《印花税法》予以取消，据实计税纳税

2. 取消部分应税凭证

ü 取消《印花税暂行条例》附件税目税率表中“权利、许可证照”税目、“其他账簿按件贴花5元”

的规定。

3. 取消原有罚则，按征管法执行

ü 取消《印花税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的处罚规定，统一由税务机关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的规定征收



四个明确

1. 明确了计税依据

ü 计税依据为应税合同、应税产权转移书据所列的金额，不包含列明的增值税税款。

2. 明确了纳税期限

ü 按季、按年或者按次计征。按季、按年→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按次→纳税义务发生起十五日内。

3. 明确了纳税地点

ü 单位→其机构所在地；个人→应税凭证书立地或者纳税人居住地；不动产→不动产所在地。

4. 明确了扣缴义务人

ü 纳税人为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有代理人的，以其境内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

的，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印花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



新增四项免税凭证

1.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

驻华代表机构为获得馆舍书立的应税凭证;

2.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书立的应税凭证;

3.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采购药品或者卫生材料书立的买卖合同;

4.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订立的电子订单。



五个降低

降低五类应税凭证适用税率：

1.承揽合同

2. 建设工程合同

3.运输合同

4. 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

（注：其他产权转移书据保持万分之五不变）

5.营业账簿：直接以立法形式确定为万分之二点五

万分之五
       ↓
万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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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纳税人
如何界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书立在境内使用的应税凭证”？

《政策执行口径公告》 按照应税凭证标的的不同，分四类情形进行了明确：

一、应税凭证的标的为不动产的，该不动产在境内； 

二、应税凭证的标的为股权的，该股权为中国居民企业的股权；

三、应税凭证的标的为动产或者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的，其

销售方或者购买方在境内，但不包括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销售完全在

境外使用的动产或者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 

四、应税凭证的标的为服务的，其提供方或者接受方在境内，但不包括境外单位或者个

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 



关于纳税人
对于部分特殊情形如何确定纳税人？

《政策执行口径公告》明确了原则：

一、明确“书立应税凭证的纳税人，为对应税凭证有直接权利义务关系的单位

和个人” 原则；

二、是据前述原则，明确采用委托借款方式书立的借款合同纳税人，为受托人

和借款人，不包括委托人；

三、是据前述原则，明确按买卖合同或者产权转移书据税目缴纳印花税的拍卖

成交确认书纳税人，为拍卖标的的产权人和买受人，不包括拍卖人。 



关于应税凭证
延续暂行条例正列举方式，新增明确部分凭证不属于印花税征收范围规定：

u 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仲裁机构的仲裁文书，监察机关的监察文书；

u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按照行政管理权限征收、收回或者补偿安置房

地产书立的合同、协议或者行政类文书；

u 总公司与分公司、分公司与分公司之间书立的作为执行计划使用的凭证。 

注：《政策执行口径公告》 明确不属于印花税征收范围的凭证，仅是部分征管实践中问题较为集中的凭证，

并未对所有不属于印花税征税范围的凭证进行列举。



关于计税依据
    印花税法第六条规定，应税合同、产权转移书据未列明金额的，印花税的计税

依据按照实际结算的金额确定。计税依据按照前款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书立合同、

产权转移书据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为便利纳税人申报缴纳和税务机关征收管理，《征管事项公告》明确应税合同、

产权转移书据未列明金额，在后续实际结算时确定金额的，纳税人应当于书立应税

合同、产权转移书据的首个纳税申报期申报应税合同、产权转移书据书立情况，在

实际结算后下一个纳税申报期，以实际结算金额计算申报缴纳印花税。



关于计税依据
   印花税法第十条规定，同一应税凭证由两方以上当事人书立的，按照各自涉及

的金额分别计算应纳税额。

《政策执行口径公告》对同一应税合同、应税产权转移书据中涉及两方以上纳税人，

且未列明纳税人各自涉及金额的情形，对现行政策进行了优化，保障纳税人合法权

益，具体为：

ü 同一应税合同、 应税产权转移书据中涉及两方以上纳税人，且未列明纳税人各

自涉及金额的情形，应以纳税人平均分摊的应税凭证所列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

税税款）确定计税依据



关于税收优惠

税法第十二条规定八种凭证免征印花税，以及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

务院对居民住房需求保障、企业改制重组、破产、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等情形可

以规定减征或者免征印花税，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同时,《优惠政策衔接公告》明确，对现行印花税优惠政策按继续执行、宣布失效

和废止三种方式分类处理。

《政策执行口径公告》对税法规定免税情形涉及的主体进行了明确，包括家庭农场、

学校、社会福利机构、慈善组织、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具体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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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深圳市对于纳税期限的规定有什么变化？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调整印花税等部分税种纳税期限的公告》     

ü 纳税人为单位的，应税合同、产权转移书据印花税实行按季申报缴纳，纳税人应

当自季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缴纳税款；

ü 应税营业账簿印花税实行按年申报缴纳，纳税人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

申报缴纳税款；

ü 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缴纳的可以按次申报缴纳，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

起十五日内申报缴纳税款。

ü 纳税人为个人的，应税凭证印花税实行按次申报缴纳，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

生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缴纳税款。



问题二：纳税人在7月纳税申报期内如何进行纳税申报？

     原按月计征印花税的纳税人，已完成所属期为2022年4月、5月纳税申

报和缴纳税款的，在2022年7月纳税申报期内进行申报时，只申报所属

期为2022年6月的印花税并缴纳税款。

     所属期为7月、8月、9月的印花税，纳税人应当于10月纳税申报期内

进行申报和缴纳税款。



问题三：印花税还能申请核定征收吗？

   2004 年，总局印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4〕150 号），规定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可以核定征收

印花税，并授权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机关可结合本

地实际，制定印花税核定征收办法。但《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等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4号）附件2列明，国税函

〔2004〕150 号全文废止，据实征收将是大势所趋。



问题四：如何享受印花税的税收优惠？

《征管事项公告》明确,纳税人享受印花税优惠政

策，实行“自行判别、申报享受、有关资料留存备

查”的办理方式。纳税人对印花税优惠事项留存材

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期直播课程录像稍后将与课件一并上传至深圳税务局官网的纳税人学堂，有需要

的朋友后续可以观看回放。

        如果各位对今天课程相关的政策还有疑问，可深圳市税务局官网【我要咨询】模块

进行在线咨询，或者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进行电话语音咨询。




